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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２００７ 年全国分县数据建立多元截面回归模型，定量估计各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支出
水平对农民收入水平的统计关系，以判断土地征用补偿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全国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

若干相关变量和省份因素的条件下，变量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与变量农民年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尽管与模型中的其他自变量相比，土地出让金收支水平对农民收入水平
的影响最弱。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县级政府对被征土地农民的经济补偿还是有章可循的，国家有关的法律和政策以

及市场交换法则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补偿行为构成了一定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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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展迅速，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地方政府征收用于城市

建设。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地方政府必须对土地被征农民进行经济补偿。那么，这些经济补偿是否

充分？农民的收入是否因此得到了有效提高（哪怕这一提高仅仅是一次性的）？许多新闻报道和个

案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并把土地征用补偿不足视为造成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

原因之一。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引用国家信访局统计数据，称群

体性上访事件 ６０％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已经成为税费改革后农民上访的头号焦点，占社会上访总
量的 ４０％，其中征地补偿纠纷又占到土地纠纷的 ８４． ７％，每年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为 ４００ 万件
左右［１］。他还对 ２００３ 年以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 １２７ 个征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整理与分析，
发现其中 ５１． ２％即 ６５ 起事件被明确报道为因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补偿所导致；另有 ４１ 起事件记者没
有明确报导是否与没有依法补偿有关。刘守英认为，地方政府对媒体采访不配合会导致记者难以获

得地方政府是否违规违法的准确证据，所以在显示为“不清楚”的事件中，应该还有很大比例属于未

依法补偿的情况［１］。陈莹、张安录对武汉市农民征地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的研究表明，农户对征收政策

的不满意率高达 ９３． １８％，其中 ７７． ０２％是因为征地补偿金的问题［２］。刘杨等人对江苏铁本事件中的

失地农民的调查研究表明，失地农民对于征地政策以及征地补偿普遍不满意，这引发部分失地农民采

取了上访、围堵政府、阻挠工程建设、拒不搬迁等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３］。根据这些研究和报道，我们

似乎不难推出地方政府对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补偿不足的结论。

然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被征用农民进行的补偿，可以视为农民因财产让渡而获得的一次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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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按理说土地征收补偿至少会一次性地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更

遑论对被征地农民的充分补偿了。那么，征地补偿究竟有没有提高农民的收入？令人遗憾的是，迄今

为止，没有学者使用大样本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近年来围绕着土地征收补偿、土地出让收入和

农民收入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文章发表。例如，在土地征收补偿问题上，研究者或者从规范、国际比较

等角度探讨我国现有的对农地征用补偿方式的合理性，如吕萍、黄组辉、诸培新等［４ ６］；或者关注土地

征用收益在地方政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之间的实际分配，如王小映、吕彦彬、高珊等［７ ９］；或者致力于

分析公益性与非公益性土地征收补偿的差异，如陈莹等［１０］、黄组辉等［５］。在土地出让金收入问题上，

学者们大多从地方财政的角度予以考察，如刘守英［１１］、周飞舟［１２］等。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大量的研究

集中在农民收入增长的决定因素上，如张秀生、温涛、杨春玲等人的探讨［１３ １５］。仅有很少的个案研究

实证分析政府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问题。周飞舟对 ２００３ 年前后 Ｓ 县和 Ｊ市的个案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对向农民征收的土地房屋的补偿大约仅占土地供应总价的 ６． ９％，而对城市拆迁居民的补
偿则占土地供应总价款的 ５２％ ［１２］。Ｔａｎ Ｒｏｎｇ 等对大约同一时期的江西省鹰潭市的田野调查表明，该
市政府向农民购买农地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 ２３ 元，而它在一级市场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价
格为每平方米 １５３ 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 １５％ ［１６］。

本文将通过对大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具体而言，通过对 ２００７ 年全国分县数据建立多元截面回
归模型和定量的方式来回答“土地征用补偿金收入是否显著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哪怕是一次性

的）”这一问题。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发表关于地方政府征用土地补偿金的系统数据，我们将使用官方

公布的各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支出数据以及农民收入数据来建立模型，以估计土地征用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县作分析单位，是因为正如周飞舟所观察的，县和县级市政府征

收的土地绝大多数为农村土地，而地级市政府征收土地的对象相当多数为城市居民［１２］；之所以使用

２００７ 年而不是更新的数据，是因为这是我们可能获及的最近年份的官方数据。
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研究发现对上述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就意味着中

国的地方政府是或者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或者按照市场交换法，或者二者兼有地来进行征地

补偿的；如果研究发现做出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对征地农民进行补偿时享有高

度的自由裁量权，秉承强烈的机会主义哲学，既不按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也不遵循市场交换

规律。

本文拟分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提出并讨论本文的基本假设，第二部分交代大样本研究

的假设、方法和数据，第三部分报告并讨论统计分析的结果及研究的主要发现，第四部分总结并点明

研究发现的政策涵义。

一、假设的提出

当前中国的土地市场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农用地租赁市场、农用地征用市场、一级土地市场和

二级土地市场。第一个市场以农用地没有改变用途性质为前提进行交易，通常只发生在农村内

部，如外出打工者将承包田租赁给种田专业户。第二个市场交易发生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通

常是村委会）及村民之间。在这个市场中，每个县和县级市政府对其所辖乡镇的农村土地、每个地

级市政府对其所辖区的农村土地，占据了唯一的征用者或“买家”的地位。它们对征地农民的补

偿，亦即购买农地的价格决定机制是非市场导向的。在对农民进行了补偿后，被征用土地所有权

从农村集体所有转变为国有（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所有）。第三个市场交易发生在地方政府与各类

城市或非农用地单位之间，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城市供地方或“卖家”，向用地方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其出让方式包括无偿拨付、协议和招拍挂，招拍挂按照出价最高者得的方法进行。第四个市场

交易发生在城市土地使用者之间，根据法律，他们可以在不改变国有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出售、租

赁和抵押其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１６］。

·２·



显然，第二个市场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关系到农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征用农地的地方政府

向当地农村集体及其成员做出的补偿，构成了后者从土地资产所有权让渡中所获收入的主体。理想

地说，当我们进行“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定量研究时，应当使用征地补偿数据进行估计，但如

上所述，中国官方没有任何部门系统地公布征地补偿数据，我们唯一可利用的数据是官方发表的各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支出数据，而这些收支乃是在第三个市场的交易中实现的。在这个市

场中，被交易的主要是地方政府从农村集体那里征收而来并转化为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显然，它的交

易规模和价格水平应当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陈莹等人对湖北省 ４ 市 ５４ 村所涉及的 ８３ 个农
地征收案例的定量分析表明，对征收农地的补偿额与所涉土地的公益性和非公益性高度相关，前者的

补偿额明显低于后者，与此相对应的是，前者变成国有土地后出让方式多为无偿划拨或协议出让，而

后者的出让方式多为招拍挂，出让价款通常远远高于协议出让［１０］。此外，陈莹等人还发现征收补偿

额与一系列经济和地理因素高度相关：城市等级越高、土地距离城市中心越近、村人均耕地面积越多、

村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土地补偿额越高。显然，从等级较高城市、距离城市中心较近地区、人均耕地

面积较多村庄、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村庄的土地转换而来的国有土地，能以较高的价款出让给非农部

门的使用者［１０］。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可以预见，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农民收入之

间存在着系统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所谓系统，指的是地方政府对农地付出的一次性的土地征用补偿

金将使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土地被征农民的收入获得一次性的提高。如果一个地区在一年内农地征

收规模足够大，则我们可以预见在这一年里该地区的农民平均收入或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将因此
获得显著的提高。在统计上，我们可以预见，那些发生了大规模农地征用、政府获得大量土地出让金

收入或产生大量土地出让金支出的地方，其农民人均收入或农民收入占当地 ＧＤＰ 比重将因此显著高
于那些没有发生这些情况的地区。简言之，各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平均水

平或占 ＧＤＰ比重之间应存在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这个预见最后的实现尚取决于若干条件：第一，我国农地征收的总规模足够大，且具有

足够的地区差异性。第二，农民从其被征土地转化形成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之中所得到的份

额应当足够大，达到足以影响农民整体收入（哪怕是一次性的）的程度。第三，地方政府对征地农

民的补偿是按规律进行的。这里的规律可以是市场规律，也可以是国家有关法令。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中国土地征用情况　 （单位：公顷）

年份 土地征收面积 农用地 耕地
农用地占

比重（％）

２００３ ２８６０２６． ４ ２０３５０８． ８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６５５． ３６ １５６４５８． ８ １０９６８７． ６ ７９． ９７
２００５ ２９６９３１． ２９ ２３３３６９． ６ １６１３１５． ４１ ７８． ５９
２００６ ３４１６４３． ６ ２５３７８１． ０４ １６９７０６． ２１ ７４． ２８
２００７ ３０１９３７． ２８ ２２３１１６． １ １４８２４１． １５ ７３． ８９
２００８ ３０４０１０． ７４ ２２３２０６． １ １４９１１２． ２１ ７３． ４２
２００９ ４５１０２５． ７２ ３５１１７３． ６ ２１６７６２． ９８ ７７． ８６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１７］。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条件。该条件之所

以成立有以下事实的支持：第一，近年来我国

土地征收年年保持很大规模，且增长速度很

快，而被征土地绝大部分为农村土地。如表

１ 所示，从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０９ 年，全国各级地方
政府征用的土地从 １９ ５７ 万公顷增至 ４５ １
万公顷，其中，农用地比重保持在 ７４％—
８０％之间。这一比重与周飞舟通过对东部某
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该县土地储备中心 ２００３
年储备的土地中有 ８０％以上为集体农地［１２］７５

形成互证。同时，近年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快速增长，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２９６ 亿元增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７１８０ 亿元，所占 ＧＤＰ 比重也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 ２％增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５％。尽管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出让价款一般要显著高于农用地征收后改变
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但考虑到土地征收面积中农用地占绝大多数的事实，我们保守估

计，土地出让收入中至少有一半来自于被征收的农用地。规模如此之大的农地征收和土地出让金收

入所产生的征地补偿，似乎应当显著地增加农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无论是土地和农用地征用规模，

还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都呈现出巨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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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中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及其占 ＧＤＰ比重

年份
土地出让

价款（万元）
ＧＤＰ（亿元） 土地出让价款占

ＧＤＰ比重（％）

２００１ １２９５８８９６． １０ １０８０６８． ２ １． ２０
２００２ ２４１６７９２５． １８ １１９０９５． ７ ２． ０３
２００３ ５４２１３１１２． ８８ １３５１７４． ０ ４． ０１
２００４ ６４１２１７５９． ６７ １５９５８６． ８ ４． ０２
２００５ ５８８３８１７０． ９５ １８３６１８． ５ ３． ２０
２００６ ８０７７６４４７． ０１ ２１５８８３． ９ ３． ７４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１６７２０８． ３０ ２６６４１１． ０ ４． ５９
２００８ １０２５９７９８７． ９０ ３１５２７４． ７ ３． ２５
２００９ １７１７９５２５５． ８０ ３４１４０１． ５ ５． ０３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１７］，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１》［１８］。

　 　 第二个条件涉及中国有关的法律特别是《土
地管理法》。该法规定，农村集体被征收土地按

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为被征耕地征收前三

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

业人口的安置标准为该耕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

值四至六倍，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

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起来

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在实践中，这些标准为地方政府不按征地出让市

场价值进行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而使它们能以远远低于征收土地出让额的水平

向农民提供补偿。Ｔａｎ Ｒｏｎｇ 等对江西鹰潭市的
调查表明，地方政府对征地农民的补偿额为每平

方米 ２３ 元，而它出让国土使用权的平均价格为协议价每平方米 ７１ 元，拍卖价 ２０４ 元，挂牌价 ３３７ 元，
各类政府土地出让方式的比重是划拨 １１％、协议 ２３％、拍卖 １７％和挂牌 ４９％ ［１６］。周飞舟对东部某县

进行调查后发现，被征收农地的平均每亩补偿额为 ３ 万元，而这些土地作为工业用地协议出让的价格
平均每亩 １８ 万元，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出让价格更是高达 １００ 万元，而且这个县用于无偿拨付、工业
用协议出让和营业性招拍挂的土地分别占 ２０％、６０％和 ２０％的比重［１２］。据此，周飞舟判断，“政府给

农民的补偿……无疑……是过低了”［１６］７７。然而，如果说地方政府给予被征土地农民的补偿普遍偏低

的话，补偿是否低到不足以影响农民整体收入（哪怕是一次性的）提高的地步，则是一个需要大样本

数据经验验证的问题。

关于第三个条件，不少的研究和报道称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征地农民进行补偿时不按有关法律和

政策办事。刘守英对 ２００３ 年以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 １２７ 个征地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析，认
为 ５１． ２％即 ６５ 起事件均被明确报导为因地方政府没有依法补偿所致［１］。陈莹等对湖北省 ４ 市 ５４ 村
所涉及的 ８３ 个农地征收案例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实际补偿额通常显著低于当地政府
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文规定的最低补偿额［１０］。周飞舟特别提醒，在他研究的征地补偿案例中，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三项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所有，而安置补

助费也往往被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以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保等名义截留。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由村

集体和地方政府掌握，给基层村干部和地方基层官员带来了寻租的空间，使农民可能到手的征地补偿

收入受到进一步的侵蚀［１２］。然而，从这些个案研究中能否推出地方政府土地征用补偿是任意的、率

性的，从而无法提高农民收入的结论呢？这个问题同样也需要从大样本经验研究中获得更好的回答。

二、数据与方法

我们使用 ２００７ 年分县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确定土地征收是否系统地提高了农民
的收入。我们可以采取农民人均纯收入或各县 ＧＤＰ 中农民收入所占比重两个指标来测量各县农民
收入的一般状态。考虑到前一个变量更多地反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事实，我们在实证分析过程中

使用后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数据通过（各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人口数）／当地 ＧＤＰ的算法获
得，我们简称为“农民收入规模”。括号中的两个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表的《２００８ 年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１９］。

我们的关键自变量为各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或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根据目前的预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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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专款专用，而且作为基金预算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并报告。国土资源部

发布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是以国有土地出使用权“出让成交价款”和“纯收入”两种方式报告

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后者是指政府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的纯收益，即成交价款扣除政府支付的土地取

得成本（包括征地拆迁等费用和土地开发后的余额）。本文使用的各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和支出数据来自于财政部发布的《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经过仔细比对，我们发现
《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报告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数据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报
告的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相近，纯收入相远（见表 ３）。换言之，我们建模所使用的各县土地出让金收入
数据应当包括给被征土地农民的补偿款在内。同理，《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报告的土地出让金

支出数据也应包括给农民的补偿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各县政府对征地农民进行补偿是基本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办事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那些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的县

市，其农村居民亦将拥有较大的收入规模。

表 ３　 ２００７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数据比较
　 　 　 　 　 　 　 　 　 　 　 　 　 　 　 　 　 　 　 　 （单位：万元）

地级市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全国地市县财政资料

出让价款 纯收益 土地出让金收入

石家庄 ５４０１２９． ２９ ２１６５７０． ２４ ２３９９０６
济南 １０７１２０５． ６６ ５２０５７４． ４２ １１２６１００
福州 １５０４２９７． ４６ ２６０４０９． ０６ １２５７９５９
南京 ２６１０３１７ ６５０２７６ ２８４１４１５
宣城 １６６２０５． ５１ ８４２４２． １９ １４６２２８

　 　 资料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１７］和《全国

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

我们的模型还将引入三个控制变量。第一

个控制变量为各县人均 ＧＤＰ，测量各地经济发
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的影响。我们
预期这个变量在模型中以负的方向通过检验，

理由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农业对 ＧＤＰ 的贡献
度越小。这个变量的引入使我们可以在控制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农民收入在 ＧＤＰ 所占比
重的条件下判断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

出占 ＧＤＰ 比重与农民收入规模的关系。第二
个控制变量为各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
比重，用来测量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他

们收入的贡献水平。第三个控制变量为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劳动人口的比重，用以估计农民的非

农业劳动（包括土地开发建筑劳动等）对他们收入的贡献状况。我们预期后两个变量都在正的方向

上通过显著水平检验。这三个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１９］和《中国县（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２１］。

三、统计分析结果及主要发现

我们所分析的县和县级市不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高度城市化的中央直辖市管辖县（即

北京的密云县和延庆县，天津的蓟县、宁河县和静海县以及上海的崇明县）。此外，凡是在 ２００７ 年没
有产生土地出让金收入或支出的县市也不纳入数据分析范围，西藏自治区所有的县均属此类。

表 ４ 和表 ５ 分别报告了用于建模的六个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从中可
见，我们的样本中分别有 １６３１ 个和 １７４９ 个县市在 ２００７ 年产生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均值为
１％。其中最少者不过区区 １ 万元，土地出让金收入最多者为浙江省绍兴县，高达 ５０ 多亿元，支出最
大者为四川省双流县，近 ３８ 亿元。若以土地收支占 ＧＤＰ 比重测算，则以内蒙古托克托县为最，土地
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占 ＧＤＰ的 ３０％以上。样本中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均值为 ３０％，最小值和最大值
分别为 ０． ４９％和 ９０％。六个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县农民收入水平与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呈反比关系，与第一产业比重和非农就业占农村劳动者比重为正比关系。前者与土地出让金收支变

量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然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土地出让金收支规模与农民收入规

模之间是否会具有线性关系。表 ５ 表明，在五个自变量中，除了土地出让金收支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高达 ０ ９７０ 外，其余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在 ０ ６ 以下，这意味着从避免多重共线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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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光：土地征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表 ４　 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单位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方差

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 １７４０ ０． ４９ ９０． ２６ ３０． ３６０２ １３． ９７２４
土地出让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 １６３１ ０ ２９９． ９ １０． ６４２８ １７． ９
土地出让金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 ‰ １７４９ ０ ３２３． ２３ ９． ７６５２ １７． １００３
人均 ＧＤＰ 百元 １７４９ １９． ７１ １２６２． ２４ １３７． ４２７８ １１９． ５７９７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 １７４６ ０． ６５ ７３． ５９ ２５． ９６５６ １３． ０２６
非农就业占农村劳动者比重 ％ １６０４ ０． ５９ ９９． ９９ ３６． ４８４７ １６． ３８０３

　 　 资料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１９］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２１］以及财
政部的《２００７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２０］，下表同。

表 ５　 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１
土地出让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００３ １
土地出让金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００２ ０． ９７０ １
人均 ＧＤＰ － ０． ５８５ ０． ０９６ ０． １０３ １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５２９ － ０． １１５ － ０． １３８ － ０． ５７１ １
非农就业占农村劳动者比重 ０． ０５８ ０． １７９ ０． ２０６ ０． ２６４ － ０． ４２５ 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０． ０１、０． ０５ 和 ０． １０ 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表 ６、表 ７ 同。
虑，我们建模时必须对两个土地收支变量分别建模。

表 ６　 ２００７ 年农民收入规模决定因素多元
回归结果（全国样本）

模型 Ｉ 模型 ＩＩ

常数
１５． ６５３

（１０． ３５６）
１５． ００９

（１０． ３７５）

土地出让金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０２８

（１． ８７５）

土地出让金支出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０３２

（２． ３３３）

人均 ＧＤＰ － ０． ０４３

（－ １６． １５２）
－ ０． ０４２

（１６． ８４８）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０． ５５６

（２１． ６１０）
０． ５６５

（２３． ３２１）

非农就业占农村劳

动者比重

０． ２０５

（９． ７５４）
０． ２０９

（１０． ５２９）
省哑变量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０３ ０． ５９９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９５ ０． ５９２
Ｆ ７８． ４３２ ８５． ２３２
Ｎ １５７９ １７３９

　 　 注：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数据
为 Ｔ检验值，下表同。

表 ６ 报告了全国县市样本的多元回归模型，表 ７
报告了东部、中部和西部样本模型。在所有的模型中，

我们引入的控制变量都毫无例外地产生了符合假设的

回归系数。人均 ＧＤＰ 的回归系数均在负方向上通过
显著性检验，即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农民收

入占 ＧＤＰ的份额越低。而且这个变量的 Ｔ 检验值和
标准化回归系数（模型中未报告）还表明，就东部和中

部而言，在模型引入的解释性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已

经成为决定农民收入规模最重要的变量。第一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在所有模型中均以正方向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且在全国模型和西部模型中具有远高于其他自变量

的 Ｔ检验值和标准化回归系数。这说明，在全国特别
是在西部省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表现仍旧是

决定农民收入地位的最大变数。最后，农村劳动力中

从事非农生产活动者所占比重在各模型中也以正方向

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非农生产活动已经成为农村居

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尽管两个土地出让金收支规模变量与农民收入规

模之间不存在着两两相关线性关系，但是，我们的多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各县经济发展水平（以

人均 ＧＤＰ测量）、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非农生产劳动者占农村劳动者比重变量的情况下，两个关键自
变量在表 ６ 和表 ７ 报告的 ８ 个模型中的 ５ 个那里通过了 ０． １０、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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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２００７ 年农民收入规模决定因素多元回归结果（东、中、西部样本）

东部 １ 东部 ２ 中部 １ 中部 ２ 西部 １ 西部 ２

常数
１９． ８７０

（９． ３６１）
１８． ２２６

（８． ３９８）
２８． ８５５

（９． ９９１）
２８． ３８２

（９． ９２７）
６． ０２２

（２． ７３４）
７． ３５５

（３． ４９１）

土地收入
０． ０４０

（２． １７３）
０． ０７７

（２． ４３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１１４）

土地支出
０． ０２５
（１． ２４６）

０． ０９２

（３． １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５３５）

人均 ＧＤＰ － ０． ０５４

（－ １５． ０６９）
－ ０． ０４６

（－ １３． ３２２）
－ ０． ０９９

（－ １１． ８８６）
－ ０． ０９７

（－ １１． ７７８）
－ ． ０２２

（－ ５． ４２６）
－ ０． ０２２

（－ ６． ０２７）

第一产业
０． ４４５

（－ １０． ４１１）
０． ４７９

（１０． ６１６）
０． ３２５

（６． ２４）
０． ３２８

（６． ４１８）
０． ６６１

（１６． ６５８）
０． ６５６

（１７． ８１５）

非农比重
０． １４２

（４． ２６１）
０． １３３

（４． ０８３）
０． ２３８

（５． ７７７）
０． ２３５

（５． ８７６）
０． ３３３

（９． ５２９）
０． ３０１

（９． ０５６）
省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６１５ ０． ５９４ ０． ５９６ ０． ５９４ ０． ６３９ ０． ６３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０５ ０． ５８４ ０． ５８７ ０． ５８５ ０． ６３１ ０． ６２９

Ｆ ６２． １１６ ５９． ０２ ６５． ４５５ ６７． ９２７ ７７． ２８３ ８５． ８７
Ｎ ３９９ ４１３ ４５３ ４７４ ６２４ ７０１

方向为正。具体而言，它们在两个全国模型和中部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最后一个通过检验的

模型是以土地出让金支出为关键自变量的东部模型。根据全国模型，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每增加 １‰，农民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平均增加 ０． ２６‰和 ０． ３２‰。此外，我们还发现，在模型引入
的自变量中，两个关键变量的 Ｔ检验值和标准化回归系数数值（绝对值）远远小于其他变量。根据全
国样本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计算，土地财政收入和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规模的影响力仅为人均

ＧＤＰ的十一分之一到九分之一，第一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的十六分之一到十三分之一，非农劳动者
占农村劳动者比重的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从这些数据分析结果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地方政府对

被征地农民的补偿确实系统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尽管这些补偿对于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仍旧是很

有限的且补偿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７ 年全国分县数据的多元截面回归分析，获得了如下的主要发现：在控制了对农
民收入规模（以农民收入占地方 ＧＤＰ比重测量）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第一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和非农就业者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情况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
支出规模（以出让金收支占地方 ＧＤＰ比重测量）与农民收入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这
一相关性的强度远远低于上述其他自变量。这一发现说明，地方政府土地征用补偿确实提高了农民

的收入水平，虽然这一提高的幅度并不大，而且可能是一次性的。这一发现还表明，尽管新闻界和学

术界对地方政府征地补偿行为指责声重，认为补偿严重不足，但地方政府确实或者按照国家的有关法

律和政策，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市场交换规律对征地农民进行了经济补偿。从实际情形来看，地方

政府的土地征用补偿行为受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应远远大于市场约束。因此，解决土地征用对农

民补偿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土地管理法》中的相关规定。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一提法是对

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村集体被征收土地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规定的重大突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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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相信，党的这一方针政策的变化，如果在《土地管理法》等法案上得到落实，将会大大改善征地农民

的境遇，密切党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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